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资金使用单位 济宁市民政局局属事业单位及有关县市区民政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济宁市民政局

资金投入

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10分） 执行率（B/A） 得分（10*B/A）

年度资金总额 1260（省直管县581） 869（省直管县226） 10 69.0% 7 

其中：中央补助 1260（省直管县581） 869（省直管县226）

     省级财政拨款 - -

     市级财政拨款 - -

     其他资金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采
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我市在收到上级补
助资金后，均已于30日内全部下达。具体情况为：省级资
金拨付指标文件于2024年12月11日、2025年7月4日印发。
我市于2025年1月9日、2025年8月1日下达。

拨付合规性
经局党组会研究后，提报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严格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将资金从国
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
、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的金额执行。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
算、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规定及时开展绩效监控和
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
规定，足额安排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
备配置；支持养老护理员培训；支持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
2.支持发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含直接服务人员能力培训）。
3.支持“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支持“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4.支持殡葬设施设备配置。

1.支持16家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维
修改造设备，养老服务新配置设施设备163台（套），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5490人次，培训养
老护理员3369人次，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便利性和专业性显著提高。
2.全年完成精康服务5075人次，培训服务人员296人次（含直接服务人员能力培训）。
3.支持“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为171名孤儿按每学年1万元的标准发放助学金。支持“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完成2024年“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结账审批，为75名孤儿免费
开展健康查体。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对市儿童福利院消防喷淋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配置消防喷淋管材、钢制散热器、地胶等。
4.升级改造火化设备3台。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评扣分标准

成本指标

（10分）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总支出 ≤1260万元 869万元 10 7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15个 16个 2 2

养老服务机构新配置设备数 ≥150台（套） 163台（套） 2 2

养老护理员培训人次数 ≥2600人次 3369人次 2 2

老年人能力评估人次数 ≥5000人次 5490人次 2 2

完成规范精康服务人次数 ≥5030人次 5075人次 2 2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人员培训
人次数

≥287人次 296人次 2 2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孤

儿数
≥160人 171人 2 2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

儿数
≥70人 75人 2 2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
备数

≥1台（套） 1台（套） 2 2

殡葬设施设备配置数量 ≥3台（套） 3台（套） 2 2

质量指标 配置的设施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收到补助资金后下达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

30日内
收到补助资金后

30日内
10 10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
利事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
展成效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30 3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接受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或家庭
成员）满意度

≥90% 96% 3 3

接受康复服务的精神障碍患者
（或家庭成员）满意度

≥95% 98% 3 3

接受孤儿助学项目资助的孤儿满
意度

≥95% 100% 4 4

总分 94.00 

总分在80分以下的项目未实现绩效目标的原因分

析及拟采取的措施说明：

说明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资金使用单位 济宁市民政局及有关县市区民政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济宁市民政局

资金投入

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10分）
执行率
（B/A）

得分（10*B/A）

年度资金总额 3106（省直管县67） 3075（省直管县

36） 10 99.0% 9.90 

其中：中央补助 3106（省直管县67） 3075（省直管县

36）

省级财政拨款 - -

市级财政拨款 - -

其他资金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
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
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我市在收
到上级补助资金后，已于30日内下达。具体情况为：
省级资金拨付指标文件于2025年7月4日印发。我市于
2025年8月1日下达。

拨付合规性

经局党组会研究后，提报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严格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将
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
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
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
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
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
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支持项目地区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
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
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
性。

为5000户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6573人次，支
持65个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了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

可及性。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完成值
（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评扣分标准

成本指标
（10分）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总支出 ≤3106万元 3075万元 10 9.9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数量指标

享受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贴的数量 ≥2654张 5000张 8 8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数量 ≥4977人次 6573人次 8 8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
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60个 65个 8 8

质量指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建设家
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提升居家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
水平；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
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
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8 8

时效指标 收到补助资金后下达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

后30日内
收到补助资金后

30日内
8 8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30 3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家庭和老年人对居家和社区基
本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99.80 

总分在80分以下的项目未实现绩效

目标的原因分析及拟采取的措施说
明：

说明



省级养老服务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省级养老服务发展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资金使用单位 济宁市民政局及有关县市区民政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济宁市民政局

资金投入

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10分） 执行率（B/A） 得分（10*B/A）

年度资金总额 2431（含省直管县1350） 481.02（含省直管

县299.07） 10 20% 2.0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财政拨款 2431（含省直管县1350） 481.02（含省直管

县299.07） - -

市级财政拨款 - -

其他资金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使用范围
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我市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后，已
于30日内下达。具体情况为：省级资金拨付指标文件于2025年2
月21日、2025年9月9日印发。我市于2025年3月22日、2025年9月
19日下达。

拨付合规性
经局党组会研究后，提报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严格按照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
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
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的金额执行。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
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规定及时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
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政策扶持，支持各地落实百岁老人
长寿补贴、老年人优待政策；支持各地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发展，落实经济困难老
年人补贴等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设施和养老服务项目给予奖补，实施养
老服务人才队伍培养激励，实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参与，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加
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1.按照随时受理、及时审批、即时拨付的原则，全年审批养老机构运营奖补项目，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
福院运营项目，老年助餐运营奖补项目、大中专生入职养老服务一次性奖补项目，养老护理员提升职业技能等级奖补
项目和连锁化品牌奖补项目554个。

2.为53753名经济困难老年人发放生活补贴，为1665名经济困难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推动解决经济困难老年人生活困

难和照护困难。

3.加强政策扶持，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为842名老人落实百岁老人长寿补贴。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完成
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评扣分标准

成
本
指
标

（10分）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总支出 ≤2431万元 481.02万元 4 0.8

养老机构运营补助标准 ≥200元/人/月 200元/人/月 1 1

年满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长寿补贴标准 ≥300元/人/月 400元/人/月 1 1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标准（60-79周岁） ≥80元/人/月 80元/人/月 1 1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标准（80-89周岁） ≥100元/人/月 100元/人/月 1 1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标准（90-99周岁） ≥200元/人/月 200元/人/月 1 1

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标准 ≥80元/人/月 85元/人/月 1 1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数量指标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覆盖率 100% 100% 5 5

新增家庭养老床位数量 ≥2000张 5000张 5 5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数量 ≥60家 70家 5 5

新增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数量 ≥500张 500张 5 5

质量指标

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上岗率 ≥70% 85.94% 5 5

百岁老人长寿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发
放合规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财政部门下达补助
资金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养老服务人才供给 持续增加 持续增加 30 3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老年人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88.80 

总分在80分以下的项目未实现绩效

目标的原因分析及拟采取的措施说
明：

说明



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资金使用单位 济宁市民政局及有关县市区民政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济宁市民政局

资金投入

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10分） 执行率（B/A） 得分（10*B/A）

年度资金总额 2983（含省直管县1899） 2983（含省直管县1899） 10 100.00% 10.00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财政拨款 2983（含省直管县1899） 2983（含省直管县1899） - -

市级财政拨款 - -

其他资金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使用范围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我
市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后，已于30日内下达。具体情况为：省级资金拨付指标文件于2025年5月23
日印发；我市已于2025年6月21日下达。

拨付合规性
经局党组会研究后，提报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
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
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范实施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救助对象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3.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
4.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
助人员。
5.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使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等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规范开展“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使符合条件的有医疗康复需求的孤儿，能够得到及
时救助帮扶。
7.持续解决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有效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1.规范实施了城乡低保政策，2025年已按程序规范分配上级资金和市本级资金，并已及时下达县市区；2025年1-12月低保金均按月足额发放到
位，有效保障了14.55万名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人数居全省第3。
2.规范实施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实现城乡统筹，加强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护监管，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范围，2025年1-12月的特困人员供养金均按月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有效保障了3.97万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人数居全省第2。
3.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临时救助范围，2025年全市实施临时救助2.07万人次，居全省第2。将加强困难群众急难救助纳入市政府重点
民生实事，发挥临时救助救急难作用，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临时性、紧迫性及突发性基本生活困难，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达成了预期目标。
4.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753人次，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
5.精准落实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全市共保障孤儿595人（其中机构养育孤儿94人、社会散居孤儿501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926人，重
点困境儿童2773人。2025年1-12月孤困儿童基本生活救助金均按月足额发放到位，有效保障了孤困儿童的基本生活。
6.组织县（市、区）规范开展“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据实报销金额13.42万元。
7.规范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及时救助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年保障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对象147056人次。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完成
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评扣分标准

成
本
指
标

（10分）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总支出 ≤2983万元 2983万元 6 6

低保家庭本科新生入学救助单位成
本

2000元/人 2000元/人 4 4

产出指标  
（40分）

数量指标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应保
尽保率

≥90% 100% 4 4

符合救助条件的求助临时救助人员
应救尽救率

≥90% 100% 4 4

符合救助条件的求助流浪乞讨人员
应救尽救救助率

≥90% 100% 4 4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
境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

≥90% 100% 4 4

依申请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应保尽
保率

≥90% 100% 4 4

质量指标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准确
率

不低于上年 100% 5 5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医疗康
复经费据实结算率

≥90% 100% 5 5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财政部门下达补
助资金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5 5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
生活费按时发放率

≥90% 100% 5 5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提升情况 有所提升

我市严格落实城乡低保标准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
钩的动态调整机制，2025年我市城乡低保标准分别
为993元/月、816元/月，占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45.37%和61.04%，均超出省
定30%-45%和40%-55%区间。

10 10

帮助查明身份的滞留流浪乞讨人员
返乡率

及时送返 及时送返 10 10

为自愿前来救助站或由公安等部门
护送至救助站的传销解救人员、打
拐解救人员、家暴受害者等提供救
助服务率

≥90% 100%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 ≥90% 98% 10 10

总分 100.00 

总分在80分以下的项目未实现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及拟采取

的措施说明：

说明



市级福彩公益金支持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市级福彩公益金支持项目 市级主管部门 济宁市民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济宁市民政局及有关县市区民政部门

资金投入

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10分） 执行率（B/A） 得分（10*B/A）

年度资金总额 4033.3 3322.83 10 82% 8.2 

其中：中央补助

省级财政拨款

市级财政拨款 4033.3 3322.83 - -

其他资金 -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科学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我市及时将市本级相关预算下达县市区。

拨付合规性
经局党组会研究后，提报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金，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规定
及时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
责任。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养老服务发展资金：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强政策扶持，支持各县市区推进基本养老

服务发展，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设施和养老服务项目给予奖补，实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培养激励，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2.敬老院冬季供暖支出：根据《济宁市民政局关于实施农村贫困家庭危房改造及乡镇敬老院温暖工程的通知》（济民字〔2013〕67号）要求，通
过补助敬老院取暖费用，用于供暖设备改造、维修以及水电等方面运行费用，项目持续周期4个月，保障敬老院冬季正常供暖，确保敬老院供养对
象温暖过冬。 
3.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项目：根据《济宁市民政局 济宁市财政局关于推进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济民字〔2016〕21号），对养

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投保的县市区给予补助；对自愿投保的养老机构实行应补尽补，补助发放及时率100%，有效降低养老机构运营风险，项目服
务周期1年。                         
4.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根据我市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要求，对200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基本的适老化和智能化改造，改
善困难老年人家庭居住条件，提升困难老年人居家生活品质。
5.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项目：市财政对县市区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予以补助。

6.临时救助项目：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济民字〔2018〕94号），通过市财政对县市区开展
临时救助工作、发放临时救助金予以补助，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临时救助，缓解临时性、突发性基本生活困难。
7.低保家庭大学生救助项目：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对城乡低保家庭大学生实施全程救助的工作要求，通过市财政对县（市、区）低保家
庭大学生全程救助拨付补助资金，对城乡低保家庭大学生实行新生入学救助和在校救助。                                  
8.“福彩送温暖”救助活动项目：根据《关于在全市开展“福彩送温暖”救助活动的通知》，通过市财政福彩公益金支持开展“福彩送温暖”救

助活动，对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家庭和孤困儿童等困难家庭给予实物救助，配合开展市委市政府领导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敬老院活动。          
9.困难群众数据核对、精准救助项目：开展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成效评价及福彩公益金支持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政策知
晓度和福彩公益金使用绩效，兜住基本民生保障网。
10.城乡困难群众冬季取暖补贴项目：2025年对城市低保家庭以及享受破产企业绿卡救助的困难职工家庭按规定发放取暖补贴。 
11.市属“绿卡”救助金：2025年对市直破产企业困难职工发放米面油和生活补贴。 

12.慈善超市优惠减免项目：2025年对市城区10个街道的城市低保对象开展超市购物和药店购药价格减收服务。
13.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金：市财政对县市区发放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金予以补助，保障孤困儿童基本生活。                              
14.普惠型殡葬惠民政策项目：根据我市普惠型殡葬惠民政策规定，市财政对县市区免除全市城乡死亡居民遗体火化费、接运费（含消毒）、遗体
存放、骨灰寄存4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予以补助，减轻群众丧葬负担。             
15.福利中心一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改造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用于支付项目款。

1.养老服务发展资金：加强政策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运营奖补项目、社区养老设施运营奖补项目、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奖补项目和养老

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奖补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全年补助养老服务类项目265个，促进了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2.敬老院冬季供暖支出项目：2025年度保障了全市102处敬老院冬季全部正常供暖，确保了敬老院的供养对象全部温暖过冬，提升了在院老年人的
幸福感。
3.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项目：对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投保工作的县市区给予了补助；对自愿投保的131家养老机构应补尽补，覆盖机构老年人
8068人，有效降低养老机构运营风险。                                  

4.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对2067户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基本的适老化和智能化改造，通过专业改造服务单位施工改造、增加设施配备等方
式，改善困难老年人家庭居住条件，提升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居家生活品质。
5.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项目：2025年市财政对县市区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予以补助，全市为53753名经济困难老年人发放生活补贴，为1665名
经济困难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推动解决经济困难老年人生活困难和照护困难。   
6.临时救助项目：2025年根据县市区临时救助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对县市区下达补助资金，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全市共实施临时救助20750人次，

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临时性、紧迫性及突发性生活困难，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7.低保家庭大学生救助项目：2025年市财政对县市区低保家庭大学生全程救助拨付补助资金，指导县市区向低保家庭本专科大学新生和在校生发
放救助金。                                      
8.“福彩送温暖”救助活动项目：2025年配合市委市政府领导做好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慰问高龄老人工作、购买“福彩送温暖”救助物资，将救
助政策和温暖送到了困难群众身边。  

9.困难群众数据核对、精准救助项目：实施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成效评价，对福彩公益金支持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提升了困难群众救
助政策知晓度，提高了福彩公益金支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畅通了群众救助申请渠道，健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兜住基本民生保障网。
10.城乡困难群众冬季取暖补贴项目：2025年对城市低保家庭以及享受破产企业绿卡救助的困难职工家庭发放取暖补贴13.06万元，推动实现困难
群众温暖过冬。 
11.市属“绿卡”救助金：2025年对市直破产企业困难职工发放米面油和生活补贴实行帮扶，对破产企业困难职工实施生活救助3.47万元。 

12.慈善超市优惠减免项目：2025年对市城区10个街道的城市低保对象开展超市购物和药店购药价格减收服务，减免优惠使用资金2.1万元。      
13.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金：市财政对县市区发放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金予以补助，2025年全市保障了6700余名孤困儿童的基本生活。
14.普惠型殡葬惠民政策项目：2025年市财政对县市区免除全市城乡死亡居民遗体火化费、接运费（含消毒）、遗体存放、骨灰寄存4项基本殡葬
服务费用予以补助，有效减轻了群众丧葬负担。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已按程序调整用于编制殡葬设施有关规划。
15.福利中心一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改造项目：2025年已用于支付项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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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完成

值（B）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评扣分标准

成
本
指
标

（10分）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总支出 ≤4033.3万元 3322.83万元 3 2.47 

低保家庭本、专科新生入学救助单位成本 2000元/人 2000元/人 1 1

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 ≤2490元/人/月 2483元/人/月 1 1

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 ≤2000元/人/月 1987元/人/月 1 1

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 ≤1500元/人/月 1479元/人/月 1 1

敬老院冬季供暖支出成本标准 ≤1.5万元/个 1.5万元/个 1 1

火化、接运成本标准 750元/具 750元/具 1 1

遗体存放、骨灰寄存成本标准 300元/具 300元/具 1 1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数量指标

临时救助人数 ≥1万人 20750人次 2 2

孤困儿童保障人数 ≥6000人 6702人 2 2

60-79周岁低保老年人数量 ≥2.8万人 4.54万人 2 2

80-89周岁低保老年人数量 ≥3000人 7260人 2 2

90-99周岁低保老年人数量 ≥500人 1101人 2 2

城区内慈善超市优惠减免覆盖街道数量 ≥10个 10个 2 2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奖补项目应补尽补率 100% 100% 2 2

补助养老机构数量 ≥100家 131家 2 2

保障供暖敬老院数量 ≥100家 102家 2 2

救助物资发放类型 ≥3种 3种 2 2

质量指标

救助对象符合率 100% 100% 2 2

养老机构运营奖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 1

社区养老设施奖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 1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奖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 1

救助实物质量达标率 100% 100% 2 2

免除对象资质达标率 100% 100% 1 1

“福彩送温暖”救助物资据实发放率 100% 100% 1 1

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金足额发放率 100% 100% 1 1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按时发放率 100% 100% 5 5

救助物资发放及时率 100% 100% 5 5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孤困儿童基本生活水平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4 4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 健全 4 4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4 4

生态安葬供给率 ≥80% 80% 4 4

可持续影响指标

护理型床位占比 ≥60% 76% 6 6

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健全率 健全 健全 4 4

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管理制度 健全 健全 4 4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98% 5 5

受益养老机构满意度 ≥90% 95% 5 5

总分 97.67 

总分在80分以下的项目未实现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及拟采取

的措施说明：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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